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环保〕第14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成都市清新渣土运输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成都市清新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所属的砂石运输车辆川AY3906于2025年8月2日10时20分许，在乐山市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天眉乐高速公路TJ10项目2号拌合站的砂石运输过程中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该处道路路面污染，长度约55米。上述违法行为已于当日11时30分许完成整改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；处罚依据：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6,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9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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